附件1
2024年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新生个人信息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健康状况
	

	儿

童

户

口

情

况
	户籍所属

派出所
	                       派出所
	户籍所属社区（村）
	               社区（村）

	
	户籍所属

单位
	
	户口簿的户主
	户主姓名：

儿童（学生）与户主关系：

	
	儿童户籍

地址*
	以儿童少年户口簿第一页（变动了的以第二页）的地址为准。

	
	法定监护人

户籍地址
	儿童少年户籍不跟法定监护人的必须填此项，以法定监护人户口本第一页（变动了的以第二页）的地址为准。

	家庭

情况
	父亲
	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
	姓名
	
	工作单位
	

	
	现住址及联系电话*
	

	户籍地段学校*
	
	申请就读

学校*
	
	积分量化分数
	

	○ A类：地段生。地段生是指户籍在划定学校服务范围内，且其法定监护人有户籍地址服务学校范围内100%产权的居住类房屋，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

○ B类：政策性照顾对象。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军烈士、因公牺牲军人、一至四级残疾军人、优秀基干民兵、公安烈士、全国一级、二级英模、因公牺牲民警、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民警、符合条件的消防救援人员、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新设立总部企业高管人员和科研项目带头人的适龄子女。

○C类：符合市城区购房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C1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地段内有独立房产已交房并入住的，需要以独立房产申请就近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C2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地段内有独立房产已交房但未实际入住的，需要以独立房产申请就近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C3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地段内购买房产未交房且未入住的，需要以独立房产申请就近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

○D类：以《居住证》申请入学或玉商、玉工回归人员的随迁子女。（1）法定监护人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且在玉林市城区经商或务工，以在学校服务范围内的固定租赁住所申请入学的随迁适龄儿童少年；（2）法定监护人为2023年、2024年玉商、玉工回归人员的随迁适龄儿童少年。

	入学类型审定
	
	证明材料审核人签名
	

	家长签名
	
	网上信息核定人签名
	


备注：1.姓名、出生年月日、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为必填项，并与户口簿一致；

2.带*项为必须填写选项；

3.学校审核人员必须在复印件上签名；

4.2024年玉林市城区小学新生、初中新生（含借读）报名皆用此表；

5.此表信息均为真实信息。凡是发现家长提供入学虚假证件等报名材料的，一经查实，将其

 子女退回户口所在地学校就读，并进一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入学类型
	具体内容
	需提供审查的证件(材料)

	A
	A类：地段生

地段生是指户籍在划定学校服务范围内，且其法定监护人有户籍地址服务学校范围内100%产权的居住类房屋，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

注：（1）若适龄儿童少年及法定监护人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一户籍（户主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地址与居住的居住类房屋地址一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持有该居住类房屋100%产权的，则需要适龄儿童少年及法定监护人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合户满3年以上，该户籍和房屋方能作为地段生入学的依据；（2）地段生申请入学的居住类房屋必须实际居住，没有交房或交房后尚未入住的，或适龄儿童少年户籍登记在法定监护人持有的不足100%产权的不动产（房产）证名下的，由属地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就读；（3）适龄儿童少年户籍挂靠在非直系亲属家且房屋所有权人为非直系亲属的由属地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就读；（4）市直各义务教育学校、玉州区教育局、玉东新区教育文体和旅游局分别根据以下情况执行地段生入学条件：①教育资源紧缺的区（校）必须严格本方案的地段生入学条件；②教育资源相对充足的区（校）可根据实际细化地段生入学条件。
	1.适龄儿童少年户口簿（如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少年不在同一户籍簿，需加验监护人的户口簿和学生出生证明以便证明学生与监护人的关系）；

2.法定监护人在户籍地址服务学校范围内持有100%产权的居住类房屋的不动产（房产）证。



	B
	B类：政策性照顾对象

1.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军烈士、因公牺牲军人、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适龄子女；2.符合条件的公安烈士、全国一级、二级英模及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民警的适龄子女；3.消防救援人员的适龄子女：①持有效证件的在职消防救援人员的适龄子女；②入职满3年以上的政府专职消防人员的适龄子女；③烈士、因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的适龄子女；4.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的适龄子女；5.在玉连续工作满2年的、有突出贡献的新设立总部企业高管人员和科研项目带头人的适龄子女。
	1.适龄儿童少年户口簿（如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簿，需加验监护人的户口簿和学生出生证明以便证明学生与监护人的关系）；2.政策性照顾相关证明材料：①军官证或士官证及部队师级或县（区）级以上对应单位证明材料；②公安烈士、全国一级、二级英模及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民警证明材料；③消防救援人员相关证明材料；④高层次人才引进、紧缺人才等证明材料等；⑤在玉连续工作满2年的、有突出贡献的新设立总部企业高管人员证明材料。

	C


	C类：符合市城区购房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
C1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地段内有独立房产已交房并入住的，需要以独立房产申请就近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C2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地段内有独立房产已交房但未实际入住的，需要以独立房产申请就近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C3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服务地段内购买房产未交房且未入住的，需要以独立房产申请就近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
	1.适龄儿童少年户口簿（如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簿，需加验监护人的户籍簿和学生出生证明以便证明学生与监护人的关系）；2.法定监护人的房产材料:《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未取得房产证的，提供购房合同、税收完税证明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登记备案证明）。

	D
	D类：以《居住证》申请入学或玉商、玉工回归人员的随迁子女
（1）法定监护人持有《居住证》，且在玉林市城区经商或务工，以在学校服务范围内的固定租赁住所申请入学的随迁适龄儿童少年；（2）法定监护人为2023年、2024年玉商、玉工回归人员的随迁适龄儿童少年。
	1.适龄儿童少年户口簿（如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少年不在同一户口簿，需加验监护人的户口簿和学生出生证明以便证明学生与监护人的关系）；2.《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3.租房合同、房东不动产（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4.法定监护人的经商、务工证明材料：经商营业执照；合法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账。


